
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苏市）文综罚字〔2026〕000001号
当事人： 新疆优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邵琦）                                                               
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 营业执照91654202MADRHCM94L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 邵琦                                             
住所（住址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乌鲁木齐北路天合小区商铺458-2号                                                                
（违法事实和证据）2026年1月4日，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收到乌苏市公安局南苑街道派出所关于优迅KTV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线索移交函，函中提到，2026年1月3日凌晨，乌苏市公安局南苑街道派出所民警对优迅KTV例行检查时，发现场所内有4名未成年人（3名消费人员、1名当日值班工作人员蒲鲁杰），且该场所存在允许未成年人饮酒的行为。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一条、《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派出所已移交执法记录仪视频、现场照片、涉事未成年人身份信息等材料，提请我局依法查处。                                    
经核查，派出所提供的涉事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中张奕铭为重复登记，实际涉事未成年消费者为2名（张奕铭、乌钰亨）；另登记的蒲鲁杰为诺冠台球厅工作人员（优迅KTV与诺冠台球厅为两个独立营业执照主体），并非优迅KTV工作人员，故优迅KTV实际违规接纳的未成年人为张奕铭、乌钰亨2名。    
2026年1月5日，乌苏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对涉事未成年人乌钰亨进行电话询问（因乌钰亨在乌鲁木齐市住院，不能来我单位接受调查询问），乌钰亨对其作为未成年人进入优迅KTV的情况予以确认。           
2026年1月7日，乌苏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对涉事未成年人张奕铭进行调查询问，张奕铭对其作为未成年人进入优迅KTV的情况予以确认。
[bookmark: _GoBack]2026年1月12日，乌苏市优迅KTV负责人邵琦和涉事工作人员蒲鲁杰接受了乌苏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的调查询问，对乌苏市公安局南苑街道派出所民警在其经营场所的执法情况予以确认，对优迅KTV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事实予以确认。同时，经向优迅KTV负责人邵琦、张奕铭及乌钰亨三名相关人员调查询问，三人均表示当日消费付款人为成年人，本案无违法所得。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 乌苏市公安局南苑街道派出所移交的执法记录仪视频、现场照片、涉事未成年人身份信息材料；                                            
2、 文书编号为（乌苏市）文综检（勘）字〔2026〕000001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一份；                                              
3、 文书编号为（乌苏市）文综调通字〔2026〕000001号《调查询问通知书》一份；                                                          
4、 文书编号为（乌苏市）文综改字〔2026〕00000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                                                              
5、 对乌钰亨、张奕铭、蒲鲁杰、邵琦的《调查询问笔录》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6、 《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娱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7、 当日消费付款凭证。                                           
乌苏市优迅KTV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违反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参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办法》第十三条第四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主动供述执法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处罚理由和依据）乌苏市优迅KTV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行为违反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                                           
2026年1月21日，向当事人送达了编号为（乌苏市）文综罚告字〔2026〕000001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1份，告知其拟作出处罚决定的内容，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义务，拟给予当事人罚款10000元（壹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给予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处罚内容） 综上，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10000元（壹万元整）。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分行 银行或者通过    /    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乌苏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 乌苏市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6年1月28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